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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流程 

 
 

申請本校專任教師代課：由請假當事人填寫「本校教師請假

代課鐘點申請單」，檢附核准假單影本及代課教師相關證明

文件。（申請校外教師代課者：需符合兼任教師資格，經人

事室審查並奉核後辦理。） 

（教師請假代課鐘點申請單）會教務處課務組查覈代課課程 

（教師請假代課鐘點申請單）會人事室審核申請代課教師差

假、代課適法性與代課教師資格確認 

（教師請假代課鐘點申請單）會出納組 

由所屬系（所、中心）將核准案影本移教務處課務組辦理代

課鐘點費之統計 

由教務處課務組按月統計彙送「教師代課時數統計表」致總

務處出納組核發代課教師鐘點費 

總務處出納組存查 

核發代課鐘點費 

（教師請假代課鐘點申請單）校長核定 

（教師請假代課鐘點申請單）申請教師、單位主管核章 


